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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2020〕181号


[bookmark: bookmark1]关于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
为稳步推进我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进程，加大力度巩固村小及教学点对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确保这项惠民工作顺利实施，根据柳教资助〔2020〕10号文件要求，决定开展全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一）各学校落实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情况。
（二）学校食材验收、厉行节约等情况。
（三）学校是否落实公示制度。
（四）学校是否落实陪餐制度。
（五）学校是否有截留克扣专项资金或挪用侵吞食堂营养餐食材的情况。
二、检查时间
此次检查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学校重点自查（11月9日—20日）。各乡镇中心小学重点检查村小及教学点工作开展情况，检查面要达100%。
第二阶段：县级抽查（11月23日—11月27日）。县教育局将进行抽查，中学和乡镇中心小学必检，村小和教学点每个乡镇抽检面达30%以上。
三、检查方式
（一）听取汇报。听取学校领导领导及营养相关工作人员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政策落实监管及其他情况的汇报。
（二）查看2020年度的资金使用情况，侧重点检查陪餐制度、公示制度落实情况及营养餐食材出库量情况。
（三）访谈教师、学生。对营养餐伙食质量及平时残羹剩余等内容随机抽取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
四、检查工作要求
（一）各学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此次检查工作。检查要注重实效，避免“走过场”，要督促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学校及时进行整改。
（二）各学校要认真总结检查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和工作建议，并形成检查书面报告，于2020年11月27日前将报告及相关图片发送邮箱rsxyyb@163.con。
联系人：卢凤艳，电话：5135656。

附件：2020年秋季学期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检查
　　　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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